个人委托存档人员·停缴社会保险业务
线上办理申请表
    
    一、办理条件
     本人为东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个人参保人员
    二、办理时间
     保险费当月扣费后至当月20日（含20日）之间的工作日可申请停缴社会保险。
    三、个人信息
    1.姓名：         
    2.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3.手机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四、业务告知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1.本人知晓自提交申请之日起保险中断，本人会提示用人单位在5个工作日后办理社会保险增员并确认增员情况。
     2.本人了解“京人社养发[2011]49号”文件（“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，不得办理个人委托存档，也不得以灵活就业人员或个体工商户名义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；应由企业依法按照规定的缴费标准和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，并由企业为其申报办理退休核准手续。”）精神，由于目前工作单位无法接收档案，故将保险关系转至单位，档案暂时继续存放在东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，待单位规范存档后转出。本人承诺：如本人达到退休年龄或需办失业时，保险仍在单位缴费，档案个人存档，退休及失业问题由参保单位负责办理。
    五、发送邮箱
    请将上述个人信息填写完整后，将此表及以下内容，一并发送至：dafwk2018@163.com，邮件名称格式为：姓名+社保停缴（例：张三社保停缴）。
    1.身份证正面、背面照片；
    2.本人手持身份证拍照上传（本人及证件需清晰）。
